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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文件是美利坚合众国在 2013 年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介绍并

在 2023 年 SCCR第四十四届会议上重新提交（SCCR/44/5）的文件“图书馆和档案馆例外与限制的

目标与原则”（SCCR/26/8）的更新版。 

如下文进一步所述，本文件旨在鼓励成员国通过采用精心制定的例外与限制，使图书馆和档

案馆能够履行其重要的公共使命，从而促进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职责。 

一个激励持续创新和艺术表达的健全的版权制度，对于人类的昌盛和创意经济的繁荣至关重

要。国际版权条约为成员国承认和保护创作者的权利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一框架为有意义的版权

保护设定了最低标准，以使作者和艺术家因其作品受到奖励，并激励更多的创造。该框架还允许

出于公共利益采用版权的例外与限制，例如在特定的有限情况下，为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复制

和传播受版权保护的资料提供便利。由于这种使用不需要权利人的授权，成员国必须在其国内法

中精心制定符合三步检验界限的例外与限制。1
 

当前的国际框架包括了三步检验法，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各国可根据既定标准，在符合国

际义务的前提下，制定或修订适合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需要的国家例外与限制。 

采用国家例外 

目标： 

鼓励成员国在其国内法中采用符合国际义务（包括“三步检验法”）、重点明确的例外与限

制，促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并在作者、艺术家和出版商的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

保持平衡，特别是研究、教育、保存和信息获取方面的公共利益。 

鼓励成员国在采用或修订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例外与限制时，考虑增列博物馆和其他提供与图

书馆和档案馆类似公共服务功能的非营利机构，包括承担保存和管理文化知识与遗产责任的机

构。因此，同样重要的是支持它们的使命，即策划、研究和与公众分享信息、知识和文化遗产，

以及推动对例外与限制的调整，以确保国家层面的法律能够使图书馆和档案馆或可能的博物馆及

其他提供与图书馆和档案馆类似公共服务功能的非营利机构的保存活动得以进行。 

原则： 

例外与限制是国家版权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促进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满足公众需

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帮助个人充分发挥潜能，并通过学习、交流知识和文化，实现与他人交

往。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例外与限制通过促进个人获取和传播文化、艺术和科学知识，帮

助个人有意义地参与公共生活。 

当重点明确且符合国际义务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例外与限制能够通过保存世界文

化、艺术和科学遗产，并提供对这些遗产的获取，提高知识水平，推动创造和创新。对创作者的

 
1
  国际版权制度赋予成员国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颁布版权的例外与限制，从而推动国家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但

须遵循的一般义务是，专有权的例外与限制仅限于某些特殊情况，既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得无故侵害

作者的合法利益。例如，见《伯尔尼公约》第九条第 2 款。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opyright/zh/sccr_44/sccr_44_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opyright/zh/sccr_26/sccr_26_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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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保护和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服务的例外与限制，对于鼓励创造、创新、知识传播和学

习至关重要，这与版权制度的目标一致。 

至关重要的是，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例外与限制须遵守三步检验法，仅适用于非营利

机构的非商业活动，不适用于为获得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而开展的活动。 

对于残疾人 

目标： 

承认成员国可以提供超出产权组织《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

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的例外和限制，前提是这些例外和限制符合三步检验

法，仅适用于非营利机构的非商业活动，而不适用于为获得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而开展的活动。 

原则： 

承认《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

什条约》（《马拉喀什条约》）不适用于其他残疾人士。 

注意到，任何针对《马拉喀什条约》未涵盖的残疾人的例外或限制，均应仅限于针对该例外

或限制中明确列出的残疾人的无障碍格式作品副本，且应符合三步检验法，仅适用于非商业活

动，不适用于为获得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而开展的活动。 

保存 

目标： 

鼓励成员国通过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保存活动采用例外与限制，使图书馆和档案馆能够履行

保存作品的公共服务职责，还鼓励成员国考虑将博物馆和其他提供与图书馆或档案馆类似功能的

非营利机构增列为适格实体。 

原则： 

例外与限制可以而且应当让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能够履行其保存作品的公共服务职能，

这些作品中包括世界各国与各族人民积累的知识、遗产和文化。 

为此目的，例外与限制可以而且应当使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能够在某些适当的情况下，

为保存和替代目的复制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包括高度短时效性资料）。这些情况可能包括以

模拟格式和数字格式进行的保存或替代，或将内容从过时的存储格式持续迁移到更稳定的格式，

只要有合理的必要性，而且是技术水到渠成的结果，针对特定的、有限的保存目的。 

支持研究和学术 

目标： 

鼓励成员国通过采用研究和学术方面的限制与例外，使图书馆和档案馆能够履行其促进研

究、提高知识水平的公共服务职责，还鼓励成员国考虑将博物馆和其他提供与图书馆或档案馆类

似公共服务功能的非营利机构增列为适格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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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馆藏共同构成世界各国与各族人民的知识积累，图书馆和档案馆

通过向人们提供其馆藏，提高研究和知识水平。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对知识经济至关重要——支持研究、学习、创新和创造；提供丰富

的馆藏；向普通公众、包括处境不利的社区和社会的弱势成员提供信息和服务。 

合理的例外与限制可以而且应当建立框架，使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能够在某些适当的情

况下，直接或通过合格的中介机构向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用户提供某些资料的复制品，并在馆

内或通过有效的数字安全措施远程获取。这些情况可包括单个用户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在有限的

时段内获取。 

数字环境中的例外与限制 

目标： 

鼓励成员国通过采用向公众提供数字馆藏方面的例外与限制，使图书馆和档案馆能够在数字

环境中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还鼓励成员国考虑将博物馆和其他提供与图书馆或档案馆类似公共

服务功能的非营利机构增列为适格实体。 

原则：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获得、保存和访问馆藏中数字内容的方式。 

限制与例外应适当确保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能够保存和提供以数字形式和通过网络技术

开发和/或传播的信息和资料，同时实施合理有效的数字安全措施，保护权利人并确保限制与例外

符合国际义务，例如三步检验法。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应当与作者、艺术家和内容出版商一道，以灵活、安全和非商业的

方式，为在线提供文化资料提供便利，从而进一步促进创造、创新和平等获取知识与信息。 

其他总体目标和原则 

其他例外与限制，包括一般性使用例外，在让图书馆和档案馆有能力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方

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允许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在某些适当情况下公开展示或授权公开展示合法获得或合法制

作的某一作品复制品的例外与限制，对于推进机构使命非常重要。 

成员国应当酌情承认，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在职务范围内获得授权而代表这些机构

行事的雇员和代理人，如善意行事并相信或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其行为符合版权法的，可适用关于

某些类型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 

权利人在确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版权作品可持续获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技术的迅

速变化意味着许可等灵活解决方案可能适用时，成员国应鼓励协作、创新的解决方案，确保权利

人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共同参与制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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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应当制定合理有效的保障措施和数字安全措施，确保以负责、合法

的方式行使例外与限制。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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